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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0學年度第 2次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10月 12日（星期二）上午 11：0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2樓多功能教室 

主持人：駱俊宏校長                                         記錄：范志婷組長 

出席委員：王淑娟委員、王淑真委員、王凱平委員、田益誠委員、吳瑞珍委員、林芳珍委員、

林倩汝委員、林恩頡委員、高駿彬委員、陳映如委員、陳嘉雯委員、湯雲騰委員、

黃蕙芬委員、鄒尚勳委員、劉世淼委員(陳姿文代理)、蔡琇文委員、鄭美娟委員、

盧玉芬委員、盧幸馡委員、羅文雄委員、羅盛宏委員 

請假委員：吳幼萍委員、吳鴻宜委員、洪麗玲委員、翁姿菁委員、張珮玲委員、許家彰委員、

郭靜宜委員、黃雅妮委員 

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應到人數：30人   實到人數：22人 

壹、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序號 提案內容 主席決議 執行情形 

1 

有關本（110）年經常

門「改善教學、教師

薪資及師資結構」經

費流用案，提請審

議。 

教育部雖來函說明「學校

得運用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執

行防疫相關業務所需費

用….」，但考量計畫經費
運用仍有其規範與比例

限制，且目前護理科經濟

弱勢之學生人數也無明

確數據，無法明確估算經

費需求額度，本次不再針

對學生需求做討論，會後

請研發處、學務處及護理

科，共同研議弱勢學生可

行之補助措施。 

有關學生於疫情期間實習，

依實習單位要求，進行 PCR

或快篩檢測，所衍生之檢測

費用，研議結果，擬於本次

會議提案討論(詳細內容，請

參見提案一)。 

2 

有關本（110）年採購

案（標餘款），擬增

列計畫「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視訊攝

影機】，提請審議。 

疫情的影響下，改變了教

師授課上的結構，也反映

學校在多媒體教學設備

及物品上的備援欠缺與

不足，針對業務單位所提

的經費運用方案，確實可

行，同意納入標餘款購

本案已排定於 10月 14日進

行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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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提案內容 主席決議 執行情形 

置，待物品購入後請電算

中心協助安裝。 

3 

本校唯一校園訊息

字（跑馬）機不堪使

用，擬緊急新購，以

利校園訊息公布周

知，提請討論。 

無形的訊息推播，有助於

教育宣導的即時性與廣

泛性，同意納入標餘款購

置項目，如經費允許，請

業務單位與總務處併入

考量校門口訊息字（跑

馬）機之購置，透過同步

訊息處理，強化教育宣

導。 

本項推播設備已於9月27日

決標，決標金額 21萬 8,000

元。 

4 

修正經費支用計畫

【附表 9-55 中藥展

示牆櫃】規格，提請

審議。 

本案通過備查。 

業依修正後規格進行採購作

業，並於 8 月 18 日決標購

入。 

5 

修正經費支用計畫

【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設備】及【學輔

相關物品】規格，提

請審議。 

規格修正對照表皆於最

後一項列出「或同等品」，

但卻未標註參考廠牌或

參考之標準認定等，規格

不易對應與同等品之關

係，請再檢視規格內容，

修正後通過。 

依會議決議修正規格。 

6 

修正經費支用計畫

【教學及研究設備】

體育類設備規格，提

請審議。 

 

有關【9-49排球柱】規格

內容，請修正柱軸厚度及

跨網高度，【9-50深蹲架

核心訓練套組】規格提及

負重破破壞測試 6,000 公

斤，會後請再確認數值是

否正確，本案修正後通

過。 

業依修正後規格進行採作

業。 

7 

本校110年校務發展

年度經費支用計畫

書，預估版及修正版

審查意見，綜合說

明。 

針對委員建議事項，請相

關業務單位擬訂可行之

改善方案，並請稽核室追

蹤改善情形。 

審查意見已協請稽核室列入

稽核事項，持續追蹤改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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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提案內容 主席決議 執行情形 

8 

111年度整體獎勵補

助經費支用計畫，申

請額度，提請討論。 

本年度因疫情影響，以致

流用經費支應防疫工作，

目前國內疫情雖呈現趨

緩，但其影響力在全球仍

未解除，請業務單位於經

費規劃上納入防疫項目，

先行規劃相關物資，以防

範未然。 

依會議決議，111年計畫經

費酌予編列防疫工作相關預

算。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無）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有關本（110）年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及「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經費流用案，提請討論。 

一、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教育部 110年 9月 16日

臺教技(二)字第 1100126976號函，同意「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項

目」，流入防疫工作項目使用，因流用而致該項所占比率未達 2%，得不

受規定限制。 

二、另受疫情影響，原規劃進行之行政類校外研習，因部分未能如期開課或

停辦，以致影響「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預算執行。 

三、針對上述情形，經業務單位評估，恐無法於 12 月前執行完畢，考量執行

情形，擬建議經費流入「防疫工作項目」運用，並規劃作為補助學生赴實

習機構實習之檢測費，預算流用情形如下表 1。 

四、為避免後續申請情形影響預算執行，評估疫情期間各單位尚有資訊設備需

求，建議 12月以後增購「視訊攝影機」，提供各行政及教學單位使用，規

劃分配表如下表 2。 

表 1：「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及「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預算流用情形 

計畫項目 
原規劃預算 調整後預算 

備註 
補助款 配合款 補助款 配合款 

1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200,000 0 200,000 0   

2 學輔相關物品 188,600 0 188,600 0   

3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500,000 0 446,782 0 流出 53,218元 

4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700,000 0 421,130 0 流出 278,870元 

5 防疫工作 200,000 0 532,088 0 流入 332,0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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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視訊攝影機」」分配數量一覽表 

序號 單位 分配數量 序號 單位 分配數量 

1 校長室 1 1 護理科 15 

2 秘書室 6 2 視光科 5 

3 教務處 18 3 幼保科 4 

4 學務處 37 4 口衛科 3 

5 總務處 13 5 醫保科 3 

6 研發處 6 6 健管科 2 

7 推廣中心 4 7 美容科 3 

8 人事室 3 8 長照科 3 

9 會計室 3       

10 通識中心 4       

合計 95 合計 38 

討 論： 

湯雲騰委員：人事室原核定補助之校外研習活動，因疫情影響，導致許多課

程延期或停辦，使得同仁們無法配合參加，而回流申請經費，

為避免經費執行時間壓縮，初估約 278,870元回繳研發處統籌規

劃（會後精算確切數據）。有關「視訊攝影機」購置規劃，確實

有其必要性，如前一陣子受疫情衝擊，各處室所召開之會議或是

校外各機關辦理之活動，皆改成線上型式，而資訊設備的不足，

造成同仁們得自掏腰包購置，顯見資源條件非常不友善，如本次

能同意購置「視訊攝影機」，對於整體防疫措施與行政資源充實

是非常有意義的。 

曾建友組長：因近期受理國樂社提出學生參加校外音樂比賽申請，預估約

12,610元，課指組原規劃回繳金額，請容許會後精算後回覆研發

處。 

吳瑞珍委員：本次所規劃之「視訊攝影機」經費，如全額以補助款支應，似有

不妥，應優先由配合款購置，以避免後續經費支用造成不必要之

疑義。 

范志婷組長：「視訊攝影機」經費，依委員意見調整由配合款支應。另建議購

置流程，由電算中心協助統一請購及分配，以節省由各單位提出

之行政流程。 

決 議： 

一、會後請課指組、人事室再精算未能支用完畢之費用，以利研發處統籌

流用預算。 

二、「視訊攝影機」購置預算，請調整由配合款支應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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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特殊傳染性肺炎檢測費補助要點(草案) 

法規制(修)訂總說明 

壹、法規制(修)訂之必要性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為減輕教職員生因執行公務或進行

實習課程，須配合有關單位進行 PCR檢測或快篩，以致衍生費用造成經濟負擔，

特訂定補助要點，補助檢測支出。 

貳、法規制(修)訂屬性 (請依照法規情況，進行勾選) 

■新法規，以訂定法規規定說明表形式說明。 

□修正規定逾二分之一，屬全文修正性質，以全文修正形式對照表說明。 

□修正規定在四條以上，未達全部規定之二分之一者，屬部分修正性質，以部分

修正形式對照表說明。 

□修正規定在三條以下者，屬少數規定修正性質，以少數規定形式對照表說明。  

參、法規制(修)訂之重點 

因應防疫措施，擬定內部補助規範，降低教職員生經費負擔。 

肆、制(修)訂法規與校外、校內其它法規之關連 

無 

附  件 



 7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特殊傳染性肺炎檢測費補助要點 
修正規定 新制訂法規 說明 

 

第一點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

本校）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為減輕教職員生因執行公務

或進行校外實習課程，需配合有

關單位進行 PCR或快篩檢測時，

所負擔之檢測費用，特訂定「新

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特殊傳染性

肺炎檢測費補助要點」（以下簡稱

本辦法）。 

參據教育部 110年5月

27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00074086 號 函 辦

理。 

 

第二點 申請對象及條件： 

一、專任教職員工，赴實習機構

進行課程或經校長批准執行

公務（不含各項計畫所涉及之

活動推展），需配合所涉單位

之規範進 PCR 或快篩檢測

者。 

二、具正式學籍且符合下列特殊

身份或條件之學生，於在學

期間赴實習機構進行實習，

需配合該單位之規範進行

PCR或快篩檢測：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

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

子女 

（五）原住民學生 

（六）非特殊身分但須急難救

助之學生，得由導師填

寫個案家庭概況表並提

出具體佐證。 

規範補助申請對象及

條件。 

 

第三點 檢驗費用補助額度 

一、進行實習課程或執行公務之

教職員工，全額補助。 

二、符合特殊身份或由導師填寫

個案之學生（須經審核後補

助），年度補助金額，以不超

過 5,500元為原則。 

規範補助人員身份及

額度。 

 

第四點 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申請時間：自本要點通過

後，每月底前受理當月支用

規範申請及審核程序，

並依程序進行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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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新制訂法規 說明 

之檢測費，並由申請單位造

冊，次月五日前提出申請。

十二月以後所進行之檢測，

應於隔年度一月五日前，造

冊申請，逾時不得申請。 

二、申請方式：申請人於檢測後

五日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所

屬單位提出申請： 

（一）補助申請表 

（二）檢驗收據正本 

三、審查程序：由各單位彙整申

請案件，初審符合條件後造

冊，於每月底前，會簽研究

發展處、學務處、會計室、

秘書室審核通過後，核撥補

助經費。 

 

第五點 申請文件如有虛偽不實、造假等

情事，經查證屬實，將予以追回

款項，並依相關規定懲處。 

規範文件不實之罰則 

 

第六點 本要點經費來源為年度教育部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倘經費不

足時，優先補助教職員工，學生

則另由學雜費提撥之經費支應。 

規範補助經費來源 

 
第七點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依相關

規定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規範要點未盡事宜之

處理方式 

 

第八點 本要點經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規範作業要點審議之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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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特殊傳染性肺炎檢測費補助要點（草案） 

110.10.12  110學年度第二次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訂定 

第一點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為減輕教職員生因執行公務或進行校外實習課程，需配合有關單

位進行 PCR 或快篩檢測時，所負擔之檢測費用，特訂定「新生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特殊傳染性肺炎檢測費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點 申請對象及條件： 

一、專任教職員工，赴實習機構進行課程或經校長批准執行公務

（不含各項計畫所涉及之活動推展），需配合所涉單位之規範

進 PCR或快篩檢測者。 

二、具正式學籍且符合下列特殊身份或條件之學生，於在學期間

赴實習機構進行實習，需配合該單位之規範進行 PCR 或快篩

檢測：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 

（五）原住民學生 

（六）非特殊身分但須急難救助之學生，得由導師填寫個案家庭

概況表並提出具體佐證。 

第三點 檢驗費用補助額度 

一、進行實習課程或執行公務之教職員工，全額補助。 

二、符合特殊身份或由導師填寫個案之學生（須經審核後補助），

年度補助金額，以不超過 5,500元為原則。 

第四點 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申請時間：自本要點通過後，每月底前受理當月支用之檢測

費，並由申請單位造冊，次月五日前提出申請。十二月以後

所進行之檢測，應於隔年度一月五日前，造冊申請，逾時不

得申請。 

二、申請方式：申請人於檢測後五日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所屬單

位提出申請： 

（一）補助申請表 

（二）檢驗收據正本 

三、審查程序：由各單位彙整申請案件，初審符合條件後造冊，

於每月底前，會簽研究發展處、學務處、會計室、秘書室審

核通過後，核撥補助經費。 



 10  

第五點 申請文件如有虛偽不實、造假等情事，經查證屬實，將予以追回

款項，並依相關規定懲處。 

第六點 本要點經費來源為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倘經費不

足時，優先補助教職員工，學生則另由學雜費提撥之經費支應。 

第七點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依相關規定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第八點 本要點經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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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特殊傳染性肺炎檢測補助  

申請表 (學生專用 )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學生姓名  學    號  

學科/學號 ○○○○/○○○○ 聯絡電話  

實習機構  申請次數 本年度第   次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份別 

(請勾選)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 

5.□原住民學生 

6.□非特殊身分但須急難救助之學生(檢附個案家庭概況表) 

救助說明：例：因爸爸遭受工安意外，以致經濟陷入困境 

佐證文件：例：重大傷殘診斷書                       

檢測項目/

金額 
□ PCR：         元   □ 快篩：        元  

切結書 

本人                依「特殊傳染性肺炎檢測費補助要點」提出補助經費

申請，如有文件造假或虛偽不實之情形，經查證屬實，願接受相關法律責任並

無條件繳回補助經費，特此聲明。 

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簽名 單位主管 初審結果 

  
□符合補助規定 

□不符合補助規範 

※檢附申請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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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附件 

學生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學生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檢測費單據黏貼處(請浮貼) 

PCR/快篩檢測費用收據正本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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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家庭概況表 

科別、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填寫日期： 

學生家庭概況 

  

導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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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特殊傳染性肺炎檢測補助  

申請表 (教職員工專用 )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身份別 □教師 □職員 

職    級  聯絡電話  

執行公務單位  申請次數 本年度第   次 

執行公務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檢測項目/ 

金額 
□ PCR：         元 □ 快篩：           元 

切結書 

本人              依「特殊傳染性肺炎檢測費補助要點」提出補助經費申

請，如有文件造假或虛偽不實之情形，經查證屬實，願接受相關法律責任並無

條件繳回補助經費，特此聲明。 

 

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簽名 單位主管 審查結果 

  
□符合補助規定 

□不符合補助規範 

※檢附申請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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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附件 

檢測費單據黏貼處(請浮貼) 

PCR/快篩檢測費用收據正本黏貼處 

  








